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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水利许可〔2023〕22 号

重庆市渝北区水利局
关于大盛镇真理水厂青龙村主管网改造工程

初步设计的批复

大盛镇政府：

你镇《关于报审大盛镇真理水厂青龙村主管网改造项目初设

的函》（大盛府函〔2023〕61 号）收悉。2023 年 4 月 17 日，我

局组织了《大盛镇真理水厂青龙村主管网改造工程初步设计》评

审会，会上各位专家和代表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

见。设计单位对初步设计进行了修改完善并提交了初步设计报批

稿。根据重庆市渝北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立项文件（渝北发改投

〔2023〕262 号）（项目代码：2110-500112-04-02-74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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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大盛镇真理水厂青龙村主管网改

造工程初步设计咨询报告》以及大盛镇真理水厂青龙村主管网改

造工程初步设计专家组审查意见，批复如下:

一、工程概况

大盛镇真理水厂青龙村主管网改造工程位于重庆市渝北区

大盛镇，距离渝北区区府约 50km。本次管网改造工程通过更换

真理水厂至大盛镇人民政府段主管网，解决该段管网老化及损坏

严重；水管线路较长、漏损大，高区处因原管道承压不足，用水

保障率低，无法保障居民用水需求等问题。

本次主管网改造段供区涉及大盛场镇 1676 人、青龙村 1681

人及更换管道沿线居民 400 人，合计约 3757 人。依据《村镇供

水工程技术规范》（SL310－2019），本工程确定为 III 型集中供

水工程。防洪标准按 20 年一遇洪水设计，30 年一遇洪水进行校

核；根据《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

规定，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按设计流量确定，本工程设计流量小

于 1m3/s，主要建（构）筑物、次要建筑物等级均为 5 级。

二、工程布置

大盛镇真理水厂青龙村主管网改造工程主要由供水管道及

附属工程组成。从真理水厂 DN200 供水主管道黄泥湾闸阀井接

入，新建 DN150、DN50、DN40、DN32 供水管道沿现有道路布

设，将水输送至与现有入户管衔接处，入户支管利用原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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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建设内容

1．管道工程

本工程从真理水厂 DN200 供水主管道黄泥湾闸阀井接入，

新建供水管道沿现有道路布设，将水输送至青龙村和大盛场镇入

户管道衔接处。安装供水管道共计 5192m，包含 DN150 衬塑钢

管 2490m；DN50 衬塑钢管 2025m；DN40 衬塑钢管 606m；DN32

衬塑钢管 71m。

2．其它附属工程

为保证管道输水安全、方便维修及运行管理的需要，设置检

修阀井 3 个、排气阀井 2 个、泄水阀井 1 个、减压阀井 3 个以及

镇墩和支墩等附属设施。设置减压阀 3 个、碳钢法兰检修阀 3 个、

碳钢法兰排气阀 2 个、碳钢法兰泄水阀 1 个。

四、工程占地

本项目占地共计 6.75 亩，其中永久占地 0.25 亩（镇墩、支

墩及闸阀井占地），临时占地 6.5 亩（管沟开挖占地）。

五、施工组织设计

大盛镇真理水厂青龙村主管网改造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基

本可行，施工总工期为 3 个月。

六、工程管理

本工程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本建设项目业主为大盛镇人民

政府，工程建好后由渝港水务公司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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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程投资

大盛镇真理水厂青龙村主管网改造工程概算总投资 148.86

万元。其中：建安工程投资 37.40 万元；金属结构及安装工程 64.27

万元；施工临时工程投资 10.28 万元；独立费投资 17.65 万元；

基本预备费投资 6.48 万元；建设及施工场地征用费 4.78 万元；

水土保持费 5.0 万元；环境保护费 3.0 万元。

八、其他事项

（一）请认真组织好项目下阶段施工图设计工作。施工图设

计应按现行标准、规范、初步设计专家组审查意见进一步完善和

优化。

（二）请严格按照现行工程建设程序开展相关工作。执行项

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等制度，建立健全工程质

量、安全管理体系，确保工程管理质量和安全。加强项目进度、

质量、安全及资金管理，确保项目保质保量按时完成。

（三）工程施工过程中，严禁随意进行设计变更，确需对初

设批复内容进行变更的，须按区政府文件《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

投资项目设计变更管理的通知》（渝北府办〔2022〕33 号）等

相关规定执行。

附件：大盛镇真理水厂青龙村主管网改造工程初步设计专家

组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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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区水利局

2023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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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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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区水利局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25 日印发


